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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基本情况表 

企业名称 沂水山水水泥
有限公司 地址 山东省沂水县富

官庄镇徕庒村 

联系人 常龙 联系方式（电话、
email） 

13475498060/155
88109258 

604856741@qq.c
om 

企业是否是委托方？  是     否，如否，请填写下列委托方信息。  
委托方名称  山东省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 

地址  山东省济南市省

府 前街1 号 

联系人  马文杰  联系方式（电话、 

email）  

0531-86191755 
qhc1680@163.com  

企业所属行业领域 3011/水泥熟料 

企业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

核算和报告依据 《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
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 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初始）版本/日
期 

/ 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最终）版本/日
期 2018 年 5 月 18 日 

初始报告的排放量（tCO2e） 
2016 2017 

/ / 

经核查后的排放量（tCO2e） 
2016 2017 

1185798 1003044 

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
放量差异的原因 

/ 

核查结论：  
 

经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，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确认： 
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016-2017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《中国

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； 
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016-2017 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： 

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

（tCO2） 
1185798 1003044 

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（tCO2） 
382376.536 311119.6015 

替代燃料和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

燃烧排放量（tCO2） 
0 0 

原料碳酸盐分解排放量

（tCO2） 
743348.2237 644711.637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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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2017 年碳排放补充数据汇总表 

基本信息*2 主营产品信息*2 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*2 

年度 名称 

统一

社会

信用

代码
*3 

在岗

职工

总数

（人

）*4 

固定

资产

合计

（万

元）*4 

工业

总产

值

（万

元）*4 

行业

代码 

产品一*5 产品二*5 

综合能耗

（万吨标

煤）*6 

按照指南核

算的企业法

人边界的温

室气体排放

总量（万吨

二氧化碳当

量） 

按照补充数

据核算报告

模板填报的

二氧化碳排

放总量（万

吨） 

名 

称 

单

位 
产

量 
名

称 
单

位 
产

量 

2016
年 沂水

山水

水泥

有限

公司 

91371
32366
67411
71Q 

195 21796.
32 

24128.
13 3011 

熟

料 
吨 

137
091
3.4 

   14.8161 118.5798 115.1302 

2017
年 184 20568.

75 
31442.

54 3011 
熟

料 
吨 

120
700
8.93 

   12.1039 100.3044 97.444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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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概述 

1.1  核查目的 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16、2017年度碳排放

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办气候

[2017]1989号）的要求和安排，为有效实施碳配额发放和实施碳交

易提供可靠的数据质量保证，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（核

查机构名称，以下简称“赛宝认证中心”或“赛宝”）和威海市工程咨

询院受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委托，对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

（受核查方名称，以下简称“受核查方”）2016年度和2017年度温室

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，核查目的包括： 

(1)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

完整可信，是否符合《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

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； 

(2)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《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》（即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16、2017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

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办气候[2017]1989号）文

附件1，以下简称《补充数据》）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，是否

符合《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

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16、2017年度碳排放报告与

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和补充数据表填写的

要求； 

(3)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监测计划是否完整，是否能满足《中国

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中关于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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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水平数据监测的要求； 

(4)根据《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

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，确认数据及计算

结果是否真实、可靠、正确。 

1.2  核查范围 

（1）法人边界：受核查方作为独立法人核算单位，在山东省行

政辖区范围内2016-2017年度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：化石燃料燃烧产

生的排放、原料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排放、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产

生的排放；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； 

（2）补充数据表边界：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

据表规定的2016-2017年度报告信息：即原燃料进入生产厂区开始，

到水泥熟料烧成的整个熟料生产过程消耗的化石燃料、熟料对应的

碳酸盐分解排放，原燃料制备粉磨、均化、烘干等以及熟料制备、

预热、煅烧、冷却等用电对应的排放量、纳入碳交易的主营产品产

量（熟料产量）。 

1.3  核查准则 

（1）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 号） 

（2）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6、2017 年度碳排

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办气候

[2017]1989 号） 

（3）《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

（试行）》（简称《核算指南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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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国家《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》

（GB/T32150-2015）、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8 部分》

（GB/T 32151.8-2015） 

（5）《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》 

（6）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（GB 17167-

2006） 

（7）《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》（DL/T448-2000） 

（8）《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》

（初始版本）（以下简称《排放报告》（初始版本）） 

（9）《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》

（最终版本）（以下简称《排放报告》（最终版本）） 

2  核查过程和方法 

2.1  核查组安排 

2.1.1  核查机构及人员 

依据核查任务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、行业及核查员的专业领域

和技术能力，赛宝认证中心(核查机构名称)组织了核查组和技术评

审组，核查组成员和技术评审人员详见下表。 

表 2.1.1-1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评审人员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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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

1 何青 组长 

1）企业层级和补充数据表层级的碳排放边
界、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的核查，排放报告中活
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符合性核查，排放量
计算及结果的核查等； 
2）现场核查。 
3）排放报告中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符
合性核查、排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等。 

2 宋建珂 组员 
1）受核查方基本信息、主要耗能设备、计量
设备的核查，以及资料收集整理等； 
2）现场核查。 

3 郭智源 技术评审 独立技术评审 

 

2.2  文件评审 

核查组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《2016-2017 年度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》，及相关资料进行了文件评审。文件评审对象和

内容包括：2016-2017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、企业基本信息文件、

排放设施清单、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信息文件等。核查组

在文件评审过程中确认了受核查方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完整的，并且

识别出了现场访问中需特别关注的内容。 

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附件 2“支

持性文件清单”。 

2.3  现场核查 

核查组于 2018年 5月 17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，现场核

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、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、资料查阅、人员访

谈等多种方式进行。核查组进行的现场核查，现场访问的对象、主

要内容如下表所示： 

表 2.3-1 现场核查访谈记录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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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 核查组
人员 受访人员、职务 核查/访谈内容 

2018 年 5
月 17 日 

何青、
宋建珂 

宋教列/总经理助理 
常龙/安环部长 
臧秀中/综合统计 
宋红红/生产统计 
苟金安/质控主管 

重点排放单位基本信息； 
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
算边界和排放源识别； 
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
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； 
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数
据收集程序，包括数据产生、
数据传递、数据汇总和数据报
告的信息流质量控制； 
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设
施，包括相关测量设备的使用
和管理情况； 
生产用能设备以及主要计量器
具信息； 
测量设备的配置及监测系统的
运行； 
相关财务数据的来源，发票等
汇总； 

 

2.4 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

依据上述核查准则，核查组在文件审核和现场核查过程中，针

对现场审核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导企业修正。在确认企业排放报告填

写准确后，核查组完成了核查报告初稿。根据赛宝认证中心内部管

理程序，核查报告在提交给受核查方和委托方前，经过了赛宝认证

中心内部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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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核查发现 

3.1  基本情况的核查 

3.1.1 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 

核查组对《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排放报告（初版）》中的企业

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，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《法人营业执照》、《组

织机构代码证》、《组织架构图》等相关信息，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

行交流访谈，确认如下信息：  

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受核查方”）位于山东省沂

南县马牧池乡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323666741171Q、行业代码

310101，是山水集团新投资建设的硅酸盐水泥熟料生产线，公司位

于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富官庄镇徕庄村。地处潍坊，日照，临沂三

市交汇处，东临青岛，北临济青高速南线，紧靠 329 省道，交通十

分便利。公司生产线设计规模日产4600吨，配有9KW余热发电站，

是国内最先进的熟料生产线之一。 

受核查方营业执照如下图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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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1.1-1 受核查方营业执照 

 

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如下图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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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1.1-2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

3.1.2  能源管理现状及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 

核查组现场查阅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的生产台帐、计量设备

清单、检定证书等文件，确认受核查方已对节能管理进行了细化，

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。企业已基本配备一级计量器具，

所有计量器具均进行了定期检定和校准。能源消耗种类为：烟煤、

柴油、汽油、液化石油气以及电力，能源使用情况详见表 3.1.2-1。 

表 3.1.2-1 能源使用情况 
序号 能源品种 用途 

1 煤 窑炉生产 
2 电 所有耗电设施 
3 柴油 点火及阻燃 

受核查方厂内运输车辆外包，因此无移动源柴油消耗；矿山开

采外包，因此无矿山开采部分排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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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3 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

企业水泥生产线从原料到水泥包装成品出厂，包括原料破碎、

生料粉磨、熟料烧成及冷却、水泥粉磨、包装运输等生产工序，其

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： 

 

图 3.1.3-1 生产工艺流程图 

3.1.4  受核查方生产经营情况 

核查组通过查阅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的年度生产统计报表及

现场勘查， 确认受核查方主生产经营情况详见下表： 

表 3.1.5-1  2016、2017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汇总表 

年度 2016 2017 

水泥熟料（吨） 1370913 1207009 

工业总产值（万元） 24128.13 31442.54 

核查组查阅了《排放报告》中的企业基本信息，确认其数据与

实际情况相符，符合《核算指南》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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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 核算边界的核查 

核查组通过审阅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图、现场观察走访相关负

责人，确认受核查方无其它分厂，因此受核查方地理边界为位于山

东省临沂市沂水县富官庄镇徕庒村的生产区，涵盖了水泥生产企业

核算指南中界定的相关排放源。 

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包括与其生产经营活动相关

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、替代燃料和协同处置的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 

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、原材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、生

料中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排放、电力热力消耗所隐含的间接二氧化

碳排放以及其他产品生产的排放。 

（1）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概况 企业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主要涉

及企业窑炉燃烧消耗的烟煤、点火及助燃用柴油和用于厂区内铲车

的柴油。由于市场效益不佳、停产及放假等原因，部分月份无消耗，

属于正常情况。 

（2）替代燃料和协同处置的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燃烧 受核查

方无替代燃料和协同处置的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燃烧。 

（3）原材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

受核查方的原料分解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酸盐分解排放、

窑炉排气筒（窑头）粉尘对应的排放。窑炉未设置旁路，因此不涉

及窑炉旁路放风粉尘。  

（4）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

受核查方的生料配料中，含粉煤灰和炉渣，因此生料中非燃料

碳含量采用 0.3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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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外购电力排放概况 

受核查方厂内所有耗电设备消耗电力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。 

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是以独立法人为边界核算控制的所有生产

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，符合国家《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

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受核查方的 2016-2017

年度核算边界没有变化。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

识别完整准确。  

补充数据表的核算边界： 

企业碳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核算边界包括从原燃材料进入生产

厂区均化开始，包括水泥原燃料及生料制备、熟料烧成、熟料到熟

料库为止，不包括厂区内辅助生产系统以及附属生产系统。 

3.3  核算方法的核查 

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： 

2COE =E 燃烧+E 过程+E 电和热 

=E 燃烧 1+E 燃烧 2+E 过程 1+E 过程 2+E 电和热 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公式 1 

式中： 

2coE  — 企业 CO2排放总量，单位为吨（tCO2）； 

E 燃烧 — 企业所消耗的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CO2排放量，单

位为吨（tCO2）； 

E 燃烧 1 — 企业所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 CO2 排放

量，单位为吨（tCO2）； 

E 燃烧 2 — 企业所消耗的替代燃料或废弃物燃烧产生的CO2排

放量单位为吨（tCO2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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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过程 — 企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CO2排放量，单位为

吨（tCO2）； 

E 过程 1 —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原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CO2排放

量，单位为吨（tCO2）； 

E 过程 2 —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生料中的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

CO2排放量，单位为吨（tCO2）； 

E 电和热 —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所对应的CO2排放量，单

位为吨（tCO2）。 

3.3.1  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 

受核查方生产过程消耗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采用《核算指

南》中的如下核算方法： 

E 燃烧 1=∑
=

×
n

i 1
ii )EFAD(  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公式 2 

式中： 

E 燃烧 1 — 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

排放，单位为吨（tCO2）； 

ADi — 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

平，单位为百万千焦（GJ）。 

EFi —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，单位：

tCO2/GJ； 

i — 净消耗的化石燃料的类型。 

 

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按公式 3 计算： 

 iii FCNCVAD ×= 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公式 3 

其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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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CV  是核算和报告期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，对

固体或液体燃料，单位为百万千焦/吨（GJ/t）；对气体

燃料，单位为百万千焦/万立方米（GJ/万 Nm3）；  
iFC 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，对固体

或液体燃料，单位为吨（t）；对气体燃料，单位为万立

方米（万 Nm3）。 

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 4 计算： 

12
44

××= iii OFCCEF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公式 4 

其中： 

iCC  是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，单位为吨碳/百万千

焦（tC/GJ）；  

iOF  是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，单位为%。 

 

3.3.2  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排放 

受核查方在 2016和 2017年中不涉及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

质碳的燃烧。因此，此部分排放 

2燃烧E =0 

 

3.3.3  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 

受核查方原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CO2排放量按以下公式5计算，

受核查方核算边界中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包括熟料对应的 CO2 排放

量；窑炉排气筒（窑头）粉尘对应的 CO2 排放量，不涉及旁路放风

粉尘对应的 CO2排放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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―公式 5 

其中： 

E 工艺 1 核算和报告期内，原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

（CO2）排放量，单位为吨（tCO2）； 

Qck 生产的水泥熟料产量，单位为吨（t）； 

Qckd 窑炉排气筒（窑头）粉尘的重量，单位为吨（t）； 

Qbpd 窑炉旁路放风粉尘的重量，单位为吨（t）； 

FR1 熟料中氧化钙（CaO）的含量，单位为% ； 

FR10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（CaO）的含量，

单位为% ； 

FR2 熟料中氧化镁（MgO）的含量，单位为% ； 

FR20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镁（MgO）的含

量，单位为%。 

44/56 二氧化碳与氧化钙之间的分子量换算；  

44/40 二氧化碳与氧化镁之间的分子量换算。  

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 CaO、MgO 的质量，主要指有

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，采用废渣、石膏等配料中含有的钙和镁的化

合物折算成的 CaO、 MgO 的质量，按以下公式 6、公式 7（参考国

家发改委发布文件《水泥生产企业 2016（2017）年温室气体排放报

告补充数据表》）计算： 

ck

iCi

Q

CQ
FR ∑ ×

=
a

10 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公式 6 

]
40
44)(

56
44)[( 2021011

×−+×−×++= ∑ FRFRFRFRQQQE
i

bpdckdck ）（
工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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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k

Mgii

Q

CQ
FR ∑ ×

=20 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公式 7 

其中： 
CCai 第 i 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 CaO 的质量分数各批次加权平

均值，单位为%； 

CMgi 第 i 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 MgO 的质量分数各批次加权

平均值，单位为%；  

Qi 第 i 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，单位为吨（t）。  

 

3.3.4  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 

受核查方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，按公式8

计算。  

12
44FRQ 02 ××=工艺E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公式 8 

其中： 

2工艺E  
核算和报告期内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CO2排放量，

单位为吨（tCO2）   

Q 
生料的数量，单位为吨（t），可采用核算和报告期内企业

的生产记录数据；  

FR0 
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，单位为%；如缺少测量数据，可取

0.1%～0.3%（干基），生料采用煤矸石、高碳粉煤灰等配

料时取高值，否则取低值；  
44/12 二氧化碳与碳的数量换算。  

 

3.3.5 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

受核查方不涉及净购入的热力，净购入使用电力所对应的生产

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 9 计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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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电=AD 电力× EF 电力
 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公式 9 

其中： 

E 电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所对应的生产活动的 CO2 排放

量，单位为吨（t CO2）； 
AD 电力 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电量，单位为兆瓦时（MWh）； 
EF 电力 电 力 的 CO2 排 放 因 子 ， 单 位 为 吨 CO2/兆 瓦 时

（tCO2/MWh）。 

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核查组确认《排放报告（终版）》中

采用的核算方法与《核算指南》一致。 

3.4  核算数据的核查 

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现场访谈，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

个活动水平数据的核算参数的单位、数据来源、监测方法、监测频

次、记录频次、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，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

对，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活动水平数据符合国家

《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

要求。 

3.4.1 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 

3.4.1.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

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16-2017年度排放报告中化石燃料的

的活动水平数据进行了核查并确认如下信息： 

1）烟煤的消耗量 

年份 2016 2017 

核查报告值 170639.61 135796.15 

数据项 烟煤的消耗量（FCi） 

单位 t 

数据来源 《原煤购入、消费明细账》 

 19 



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碳排放核查报告 

监测方法 转子秤监测 

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

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，每月汇总 

数据缺失处理 无 无 

交叉核对 核查组查看了财务部门提供的《原煤购入、消费明细账》与
生产部门提供的《管理报表》数据一致。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2）烟煤的平均低位发热值 

年份 2016 2017 

核查报告值 23.816 24.351 

数据项 烟煤的平均低位发热量（NCVi） 

单位 GJ/t 

数据来源 2016、2017 进厂煤热值加权平均统计表 

监测方法 《GBT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》 

监测频次 每批次 

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，每月汇总 

数据缺失处理 无 无 

交叉核对 
进厂煤分析台账包含每月进厂煤数量以及低位发热值，核查
组确定煤的低位发热量（加权平均）数据与进厂煤分析台账
一致。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 

3）柴油的消耗量 

年份 2016 2017 

核查报告值 21.22898 12.819 

数据项 柴油的消耗量（FCi） 

单位 t 

数据来源 《柴油领用明细表》 

监测方法 每批次加油通过加油机计量 

监测频次 每批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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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，每月汇总 

数据缺失处理 无 无 

交叉核对 

核查组查看了财务部门提供的《柴油领用明细表》，确认数据
与报告一致。 

因企业运输车辆外包，因此所有柴油消耗均为回转窑消耗。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 

4）柴油的低位发热值 

年份 2016 2017 

核查报告值 42.652 42.652 

数据项 柴油的平均低位发热量（NCVi） 

单位 GJ/t 

数据来源 《核算指南》 

监测方法 / 

监测频次 / 

记录频次 / 

数据缺失处理 / / 

交叉核对 /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3.4.1.2 替代燃料和协同处置的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 

经核查组现场确认，企业未采用替代燃料和协同处置废弃物。 

 

3.4.1.3 原材料碳酸盐分解  

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16-2017年度排放报告中熟料产量的

活动水平数据进行了核查并确认如下信息： 

1） 熟料的产量 

年份 2016 20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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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报告值 1370913 1207009 

数据项 熟料的消耗量（FCi） 

单位 t 

数据来源 《2016、2017 各项生产指标汇总表》 

监测方法 熟料产量根据生料消耗量以及料耗比计算得出，其中生料消
耗量通过粉体定量喂料称连续计量 

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

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，每月汇总 

数据缺失处理 无 无 

交叉核对 核查组根据《2016、2017 各项生产指标汇总表》与财务提供
的明细账借方数量数据进行交叉核对，熟料产量数据一致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2） 熟料中 CaO 和 MgO 的含量 

数据值 

年份 CaO MgO 

2016 65.48 2.98 
2017 65.58 2.78 

数据项 熟料中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 

单位 % 

数据来源 2016 和 2017 年《质量、化验数据》 

监测方法 盐酸溶样-EDTA 滴定法 

监测频次 每日的检测数据进行加权月平均、加权年平均 

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，每月汇总 

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

交叉核对 核查组根据熟料 CaO、MgO 月平均数据统计与熟料化学分析

台账进行交叉核对，数据一致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 

3）熟料中不是来源于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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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水泥生产企业 2016（2017）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

据表》要求，熟料中不是来源于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通过以下公

式计算获得： 

熟料中不是来源于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= ∑𝑄𝑄𝑖𝑖×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
𝑄𝑄𝑐𝑐𝑐𝑐

 

式中，CCai——第 i 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 CaO/MgO 的质量分

数各批次加权平均值，%； 

Qi——第 i 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，t； 

Qck——熟料产量，t 

核查过程见下表。 

数据值 

年份 
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

盐分解的氧化钙

（CaO）的含量 

熟料中不是来源于

碳酸盐分解的氧化

镁（MgO）的含量 
2016 0.44 0.14 
2017 0.84 0.47 

数据项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 

单位 % 

数据来源 2016 和 2017 年《质量、化验数据》 

监测方法 盐酸溶样-EDTA 滴定法 

监测频次 每日的检测数据进行加权月平均、加权年平均 

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，每月汇总 

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

交叉核对 

核查组根据原材料中粉煤灰、炉渣等 CaO、MgO 月平均数据

统计与熟料化学分析台账进行交叉核对，数据一致。 
具体如下： 

2016 CaO MgO 消耗量 

粉煤灰 4.35 1.49 15042.01 

炉渣 4.02 1.3 134097.46 

熟料中不是来源

于碳酸盐的

CaO/MgO含量 0.44% 0.14%   

2017 CaO MgO 消耗量 

粉煤灰 6.64 1.99 15042.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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炉渣 4.78 1.34 134097.46 

钢渣 29.84 39.99 8755.49 

焦铁渣 4.405 2.1825 1350.33 

熟料中不是来源

于碳酸盐的

CaO/MgO含量 0.84% 0.47%   
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4）对窑炉排气筒(窑头)粉尘量的核查 

数据值 
2016 年 2017 年 

15 16.4 

数据项 窑炉排气筒(窑头)粉尘量 

单位 t 

数据来源 环保部门在线系统监测监测报告-2016（2017）废气历史数据 

监测方法 在线监测设备在线监测 

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

记录频次 每月统计，年度汇总 

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

交叉核对 数据来源于环保部门在线系统导出数据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 

5）旁路放风粉尘重量的核查 

经核查组现场确认，企业窑炉没有设置旁路放风，因此无旁路

放风粉尘排放。 

3.4.1.4 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 

1）生料产量的核查 

年份 2016 2017 

核查报告值 2089852 1837664 

数据项 生料消耗量 

单位 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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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来源 《2016-2017 管理报表》 

监测方法 生料转子秤 

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

记录频次 每日监测，每月汇总 

数据缺失处理 无 无 

交叉核对 核查组通过生料量和烧失量与熟料量进行比对，确认数据准
确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3.4.1.5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

年份 2016 2017 

核查报告值 41936.8 30530.5 

数据项 净购入的电力 

单位 MWh 

数据来源 2016-2017 管理报表 

监测方法 三相四线智能电能表 

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

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

数据缺失处理 无 无 

交叉核对 
核查组根据 2016、2017 管理报表数据与财务部门的外购电力
结算明细进行交叉核对，因抄表日期差异的原因，数据有细
微差异，在合理范围内。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3.4.2 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

    企业的排放因子数据包括：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因子、原料分

解的排放因子、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因子、净购入使用电力

产生的排放因子。具体信息列表如下： 

3.4.2.1 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因子 

（1）烟煤的排放因子数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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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煤的排放因子(EFi)=单位热值含碳量(CCi)×碳氧化率(OFi) 

1）烟煤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

年份 2016 2017 

核查报告值 0.02618 0.02618 

数据项 单位热值含碳量（CCi） 

单位 tC/GJ 

数据来源 《核算指南》缺省值 

监测方法 / 

监测频次 / 

记录频次 / 

数据缺失处理 / / 

交叉核对 /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2）烟煤的碳氧化率 

年份 2016 2017 

核查报告值 98 98 

数据项 碳氧化率（OFi） 

单位 % 

数据来源 《核算指南》缺省值 

监测方法 / 

监测频次 / 

记录频次 / 

数据缺失处理 / / 

交叉核对 /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（2）柴油的排放因子数据 

柴油的排放因子(EFi)=单位热值含碳量(CCi)×碳氧化率(OFi) 

1）柴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
 26 



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碳排放核查报告 

年份 2016 2017 

核查报告值 0.0202 0.0202 

数据项 单位热值含碳量（CCi） 

单位 tC/TJ 

数据来源 《核算指南》缺省值 

监测方法 / 

监测频次 / 

记录频次 / 

数据缺失处理 / / 

交叉核对 /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2）柴油的碳氧化率 

年份 2016 2017 

核查报告值 99 99 

数据项 碳氧化率（OFi） 

单位 % 

数据来源 《核算指南》缺省值 

监测方法 / 

监测频次 / 

记录频次 / 

数据缺失处理 / / 

交叉核对 /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3.4.2.2 替代燃料和协同处置的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 

无 

3.4.2.3 原材料碳酸盐分解  

活动水平数据见 3.4.1。 

3.4.2.4 生料中非燃料碳的煅烧 
 27 



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碳排放核查报告 

表 3.4.2.4-1 生料中非燃料碳的比例的核查 

数据值 
2016 年 0.3 

2017 年 0.3 

数据项 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 
单位 % 

数据来源 《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

行）》中的缺省值 

核查结论 

根据核算与报告指南，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可取 0.1%-0.3%，

生料采用煤矸石、高碳粉煤灰等配料时取高值，否则取低

值。企业生料配料中采用高碳粉煤灰和炉渣，因此取 0.3%，

符合核算与报告指南的规定。 

 

3.4.2.5 对外购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

表 3.4.2.5-1 对外购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

数据值 0.8843 

数据项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

单位 tCO2/MWh 

数据来源 《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》 

核查结论 
排放报告中的外购电力排放因子与《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

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》中 2012 年的华北区域电网排

放因子缺省值一致。 

综上所述，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

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真实、可靠、正确，符合《中国水

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 

 

3.4.3 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

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，核查组重新验算了

受核查方 2016 年、2017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，结果如下。 

（1）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： 

表 3.4.3-1 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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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 物质 
种类 

化石燃料
消耗量 
A（t） 

低位发热值 
B（GJ/t） 

单位热值含碳
量 

C（tC/GJ） 

碳氧化率 
D(%) 

排放量 
G=A×B×C×D×

44/12 
（tCO2） 

2016 
烟煤 170639.61 23.816 26.18 98 382310.143 

柴油 21.22898 42.652 20.2 99 66.394 

2017 
烟煤 135796.15 24.351 26.18 98 311079.510 

柴油 12.819 42.652 20.2 99 40.091 

（2）替代燃料和协同处置的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二氧化碳排

放量： 

无 

 

（3）原材料碳酸盐分解二氧化碳排放量  

年份 

熟料产

量 

窑

头

粉

尘 

熟料中

氧化钙

含量 

熟料中

不是来

源于碳

酸盐分

解的

CaO 含

量 

熟料

中氧

化       
镁含

量 

熟料中

不是来

源于碳

酸盐分

解的

MgO 含

量 

原料分解产生

的排放 

t t % % % % tCO2 

A B C D E F 
G=(A+B)*[(C-
E)*44/56+(D-
F)*44/40]/100 

2016
年 

1370913 15 65.48% 0.44% 2.98% 0.14% 743348.2237 

2017
年 

1207009 16.4 65.58% 0.84% 2.78% 0.47% 644711.6374 

 

（4）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 

年份 

生料消耗量 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 CO2排放量 

t % tCO2 

A B C=A*B/100*44/12 

2016年 2089852.09 0.3 22988.3729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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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1837663.68 0.3 20214.30048 

 

（5）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

年份 

净购入使用电

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CO2排放量 

MWh tCO2/MWh tCO2 

A B C=A*B 

2016 年 41936.78013 0.8843 37084.6947 

2017 年 30530.54824 0.8843 26998.1638 

 

（6）各年度碳排放总量： 

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

（tCO2） 

1185797.828 1003043.703 

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（tCO2） 
382376.536 311119.6015 

替代燃料和废弃物中非生物质

碳燃烧排放量（tCO2） 

0 0 

原料碳酸盐分解排放量

（tCO2） 

743348.2237 644711.6374 

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排放量

（tCO2） 

22988.37299 20214.30048 

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

量（tCO2） 

37084.6947 26998.16381 

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

量（tCO2） 
0 0 

 

综上所述，通过重新验算，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放量数据

真实、可靠、正确，符合《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

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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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4 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

受核查方为水泥企业，共有 1 台燃煤水泥回转窑，补充数据表

的核算边界为从原燃材料进入生产厂区均化开始，包括水泥原燃料

及生料制备、熟料烧成、熟料到熟料库为止，不包括厂区内辅助生

产系统以及附属生产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、熟料对应的碳酸盐

分解排放、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，经确认受核查方不涉及消耗热

力对应的排放量。 

3.4.4.1 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

核查组对补充数据表中的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数据单位、数

据来源、监测方法、监测频次、记录频次、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

查，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。核查组确认煤炭消耗全部用于生产； 

部分柴油用于窑内点火；受核查方熟料生产工序除了消耗厂内余热

发电外，还有消耗部分外购电力。除各熟料生产工段消耗电量、点

火柴油外，各活动水平的具体核查过程见上文 3.4.1 章节，另经确认

受核查方 2016和 2017年未协同处置废弃物，不涉及处置废弃物数量

数据，不涉及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。 

（2）电力消耗 

表 3.4.4.1-2 对熟料工段消耗电力核查 

年份 2016 2017 

核查报告值 76948.05557 66592.252 

数据项 熟料工段消耗电力 

单位 MWh 

数据来源 2016、2017 管理报表 

监测方法 三相四线智能电能表 

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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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

数据缺失处理 无 无 

交叉核对 核查组根据余热发电统计数据和外购电数据与管理报表和电
力台账进行交叉核对，电量数据一致 

核查结论 经核查，受核查方排放报告数据真实、可信，且符合《核算
指南》的要求。 

 

 

3.4.4.2 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

经现场核查，受核查方 2016-2017年熟料生产工序消耗的电网供

电量、余热电量如下表，补充数据表中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采用

2015年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0.6101tCO2/MWh，余热发电排放因子

为 0，通过加权平均得到 2016-2017 年生产工序电力消耗排放因子。 

年份 
熟料工段消耗外购电量

（MWh） 

熟料工段消耗余热发电量

（MWh） 

排放因

子 

2016 41936.78013 35011.27544 0.3325 

2017 30530.54824 36061.70376 0.2797 

 

3.4.4.3  配额分配支持数据核查汇总 

碳排放报告补充数据核查见下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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泥生产企业 

2016-2017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 

补充数据 
数值 

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*1 
2016 年 2017 年 

 
生产工段 1*2，3 

1 二氧化碳排放量（tCO2） 1151302
.2561  

974449.
1666 

 

1.1，1.2，1.3 与 1.4 之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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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充数据 
数值 

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*1 
2016 年 2017 年 

1.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（tCO2） 382376.
536 

311119.
602 

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（2）计算 

1.1.1 消耗量（t 或万 m3）*4，5 烟煤 170639.
61 

135796.
15 

数据来自报表 

柴油 21.2289
8 12.819 数据来自报表 

1.1.2 低位发热量（GJ/t 或 GJ/万
Nm3） 

烟煤 
23.816 24.351 实测值 

柴油 
42.652 42.652 缺省值 

1.1.3 单位热值含碳量（tC/GJ） 烟煤 
0.02618 0.02618 缺省值 

柴油 
0.0202 0.0202 缺省值 

1.1.4 碳氧化率（%） 烟煤 
98 98 缺省值 

柴油 
99 99 缺省值 

1.2 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排放（tCO2） 743340.
0904 

644702.
8776 

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（6）计算 

1.2.1 熟料产量（t） 1370913
.4 

1207008
.93 

数据来自报表 

1.2.2 熟料中 CaO 的含量（%） 
65.48 65.58 数据来自：企业《熟料统计台账》，实测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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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充数据 
数值 

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*1 
2016 年 2017 年 

1.2.3 熟料中 MgO 的含量（%） 
2.98 2.78 数据来自：企业《熟料统计台账》，实测值 

1.2.4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
CaO 的含量（%） 

0.44 0.84 

=
∑𝑄𝑄𝑖𝑖 × 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

𝑄𝑄𝑐𝑐𝑐𝑐
 

式中，CCai——第 i 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 CaO 的质量分

数各批次加权平均值，%； 
Qi——第 i 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，t； 
Qck——熟料产量，t 

1.2.5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
MgO 的含量（%） 

0.14 0.47 

=
∑𝑄𝑄𝑖𝑖 × 𝐶𝐶𝑀𝑀𝑀𝑀𝑀𝑀

𝑄𝑄𝑐𝑐𝑐𝑐
 

式中，CMgi——第 i 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 MgO 的质量分

数各批次加权平均值% 
1.3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（tCO2） 25585.6

2956 
18626.6

8748 
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（8）计算 

1.3.1 消耗电量（MWh）*5 76948.0
5557 

66592.2
52 

数据来自报表 

  1.3.1.1 电网供电电量（MWh） 41936.7
8013 

30530.5
4824 

数据来自：按全厂比例拆分 

  1.3.1.2 自备电厂*7 电量（MWh） 0 0 
  1.3.1.3 可再生能源电量（MWh） 0 0 
  1.3.1.4 余热电量（MWh） 35011.2

7544 
36061.7

037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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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充数据 
数值 

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*1 
2016 年 2017 年 

1.3.2 对应的排放因子（tCO2/MWh） 

0.3325 0.2797 

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，其中： 
− 电网购入电力和自备电厂供电对应的排放因子采用

2015 年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0.6101tCO2/MWh 

− 可再生能源、余热发电排放因子为 0 

1.4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（tCO2） / /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（8）计算 
1.4.1 消耗热量（GJ）*5 / / 不涉及 
1.4.2 对应的排放因子（tCO2/GJ） 

/ / 

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，其中： 
− 余热回收排放因子为 0 

− 如果是蒸汽锅炉供热，排放因子为锅炉排放量/锅炉
供热量；如果是自备电厂，排放因子参考“自备电厂
补充数据表”中的供热碳排放强度的计算方法；若数
据不可得，采用 0.11tCO2/GJ 

2 设计产能（吨熟料/天）*8 4600 4600 产能批复文件 
3 海拔高度（m） - - 水泥窑所在地海拔高度超过 1000m 时填报 
4 协同处置废弃物量（万 t） 

0 0 

请填报处置原生废弃物数量 
−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，如生产日志或月度、年度统

计报表 

−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

全部熟料生产

工段合计 

5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（tCO2） 1151302  97444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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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 

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，确定受核查方在质量保

证和文件存档方面做了以下工作：  
- 指定专人负责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；  

- 制定了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，台帐记录与实际

情况一致；  

- 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

归档管理制度；  

- 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

核制度。  

3.6  其他核查发现 

无 

4  核查结论 

4.1  排放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

经核查，核查组确认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提交的 2016、2017

年度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、核算边界、活动水平数据、

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，基本符合国家《中国

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要

求。 

4.2  排放量声明 

基于现场核查，核查组确认：  

- 核算、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：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016-

2017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、报告符合《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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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要求； 经核查，

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排放量数据见下表： 

表 4.2.1-1  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2016-2017 年度排放量 

年度 2016 2017 

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（tCO2） 1185798 1003044 

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（tCO2） 
382376.536 311119.6015 

替代燃料和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

燃烧排放量（tCO2） 

0 0 

原料碳酸盐分解排放量（tCO2） 743348.2237 644711.6374 

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排放量

（tCO2） 

22988.37299 20214.30048 

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

（tCO2） 

37084.6947 26998.16381 

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

（tCO2） 
0 0 

 

-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符合性：沂水山水水泥有限公司

2016-2017 年度分工段的温室气体排放补充数据符合《全国碳排放权

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》的相关要求； 经核查，沂水山水水泥有

限公司的补充报告数据如下：  

年度 熟料产量（t） 排放量（tCO2） 排放强度（tCO2/t） 

2016 1370913.4 1151302.2561 0.8398 

2017 1207008.93 974449.1666 0.8073 

- 受核查方 2016、2017 年进行了一些工艺上的改进，2017 年单

位排放有所降低。 

- 核查准则中所要求的内容已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，核查过程

中无未覆盖到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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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附件 

附件 1：不符合清单 

不符合清单 

序号 不符合描述 纠正情况 审核结论 

NC1 无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附件 2：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

核查组建议在今后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中将温室气体

核算和报告管理与公司现有的生产财务管理工作相融合，明确相关

职责，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数据的测量、收集和获取过程的规章制度，

加强能源消耗及碳排放数据及文档管理。 

附件 3：支持性文件清单 

 
序号  文件名称  

1.  核查会议签到表  

2.  2016-2017碳排放报告 

3.  碳排放监测计划 

4.  企业营业执照  

5.  组织架构图  

6.  生产工艺流程图  

7.  生产工艺说明  

8.  企业简介  

9.  厂区平面布置图  

10.  矿山外包合同 

11.  厂内运输外包合同 

12.  设备工艺台账 

13.  计量器具台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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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 2016、2017环保监测数据 

15.  2016、2017管理报表 

16.  2016、2017质量化验数据 

17.  2016、2017熟料明细账 

18.  2016、2017原煤购进消耗明细账 

19.  2016、2017柴油领用汇总 

20.  2016、2017外购电力明细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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